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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 

 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决

策部署，落实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 年—2035 年）》，切

实推动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》落地实施，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组织编制了本案例指引。 

本指引围绕用地功能混合过程中的规划编制、规划实施

与建筑更新三个阶段，选取近年来各区实践中的典型案例，

系统梳理项目基本情况、政策应用情况及手续办理路径，并

绘制审批流程示意图，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展现政策在项目中

的应用场景与操作路径。 

本指引旨在为各类市场主体、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实用参

考，帮助各方进一步了解并用好用足功能混合政策，助力城

市更新项目实施落地，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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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| 规划编制阶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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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丰台区长辛店老镇 FT00-4011 街区控制性详细

规划（街区层面）（2020 年—2035 年）》 

 

一、街区基本情况 

规划街区位于永定河西畔、丰台河西地区。街区总用地

面积约 87 公顷，现状常住人口约 2 万人，城乡建设用地约

79公顷。规划街区现状用地以居住用地、三大设施用地、商

业服务业用地、仓储用地、工矿用地及宗教用地为主，以传

统平房为主。 

 

街区区位示意图 

二、街区规划情况 

规划街区确立以文化为核心驱动，兼具文化魅力与经济

活力、融合历史与现代、传统与科技，留住乡愁、面向未来

的文化复兴地区功能定位，促进老镇历史保护传承与有机更

新协同发展。规划街区于 2024 年 3 月获得市政府批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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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区城市设计鸟瞰效果图 

本次规划将老镇划分为 4个主导功能分区，其中，FT00-

4011-01 及 FT00-4011-02分区为混合功能主导区，以文化展

示、商业、文创科创办公、轨道交通站点为主导功能，且没

有任一功能用地占比超过 50%；FT00-4011-03分区为绿地水

域主导区，明确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和陆地水域占比 50%以

上；FT00-4011-04分区为居住主导区，明确居住用地占比 50%

以上。 

为落实总体规划、分区规划等上位规划要求，整体保护

长辛店老镇街巷肌理，充分考虑老镇现状房屋保留情况，划

定协作更新区、连片更新区、基础设施提升区 3类城市更新

引导区，采取差异化更新实施路径，并进一步细分为 130 个

规划意图单元，精细化指导项目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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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区主导功能规划、城市更新引导分区及规划意图单元图 

三、政策应用情况 

依据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》，“二、

规划编制阶段，加强街区层面功能混合”中规定：“主导功能

分区中主导功能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应符合主导功能管控要

求，主导功能以外的各类用地统筹考虑多情景、多类型、多

模式的使用需要，合理进行用地功能混合配置”，以及“混合

主导功能区为鼓励在城市公共活动中心地区、轨道交通站点

周边地区加强建设用地功能混合布局，不符合其他类型功能

主导区管控要求，没有任一功能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量超过

50%”。老镇共划分了 4个主导功能分区，其中 2个为混合功

能主导区，为提高空间资源配置与实际功能需求的弹性和适

应性，鼓励进行用地功能混合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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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里屯街道

街道

《北京朝阳区三里屯街道 CY00-0304、CY00-0305 街区

控制性详细规划（街区层面）（2021 年—2035 年）》 

 

一、街区基本情况 

规划街区东起东三环北路，南临工人体育场南路，西至

春秀路与东城区相接，北临亮马河，是朝阳区商圈更新与区

域综合性更新的典型地区。规划街区总用地面积约 318公顷，

现状常住人口约 4万人，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约 313公顷，建

筑规模约 442万平方米，整体实施率约 92%。 

规划街区包含第二使馆区、工人体育场等重要城市功能

区，涉及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、CBD×三里屯国际消费体验区、

多条轨道线路等跨区域设施。功能混合复杂，同时拥有多个

特色商业片区，商业活力繁茂，片区发展建设高度市场化。

但三里屯商圈对标国际一流商圈在商业空间上有迫切的拓

展需求和更新提质任务；同时常住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，街

道有老旧小区 32 个，存在房屋年久失修、非成套住宅和平房

区待改造等问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街区区位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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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区现状功能图 

二、街区规划情况 

规划街区强化多元商业、专业体育场馆等资源禀赋，明

确片区国际一流商圈、国际文化交融区、国际交流会客厅和

新商文体城市活力中心的功能定位。本次规划结合区域特点，

充分挖潜存量空间更新资源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，为区域高

质量发展留好弹性空间。目前规划街区处于市级审查报批阶

段。 

本次规划共划分为 17个主导功能分区，其中：4 个居住

主导区、4个商业商务主导区、4个混合功能主导区、4个特

殊功能主导区和 1个公共服务主导区。主导功能分区内制定

用地兼容正负面清单，兼容级别分为允许兼容、有条件兼容、

禁止兼容三级。其中，商业商务主导区又分为工业研发和多

功能用途类，以及商业用途类。工业研发和多功能用途类的

商业商务主导区，以负面清单管控为主，扩大用地的混合度，

新工体已亮相

2024年底，工人体育场站3号线开通

10

1979年的使馆区

三里屯商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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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创新交流与交往。除研发、中试等产业用房及服务配套

等设施外，禁止兼容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工业生产、物流

仓储等建筑功能，以及吸引大量外部人流的区域级大型商业

等。商业用途类的商业商务主导区根据具体商业业态、功能、

规模分类引导，结合多功能用途、工业研发用途，鼓励与文

化、体育类公共服务设施混合使用，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多元

化供给。 

   

街区主要功能板块及主导功能规划图 

三、政策应用情况 

依据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》，“二、

规划编制阶段，加强街区层面功能混合”中规定：“主导功能

分区中主导功能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应符合主导功能管控要

求，主导功能以外的各类用地统筹考虑多情景、多类型、多

模式的使用需要，合理进行用地功能混合配置”以及“（四）

第二使馆区

工人体育场

中纺里

武警总队

武警
医院

M

MM

农业展览馆站

团结湖站工人体育场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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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

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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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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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线

轨道交通3号线

亮
马 河 国 际 风 情 水 岸

三里屯商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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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区分类引导”中规定“实施率较高的存量更新类街区，重

点推动城市功能完善、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，在存量资源更

新中通过适度功能混合，补充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和公

共安全设施短板，完善城市功能”。三里屯街道共划分了 17

个主导功能分区，其中 4个为混合功能主导区，为提高空间

资源配置与实际功能需求的弹性和适应性，结合重点更新项

目推动用地功能复合利用，补充公服短板，为片区式、整体

式城市更新提供规划支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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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| 规划实施阶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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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淀区西郊食品冷冻厂城市更新项目 

 

一、项目情况 

海淀区西郊食品冷冻厂城市更新项目位于学院南路四

道口 1 号，东至京张铁路遗址公园、地铁 13 号线和明光村

租赁住房项目，西至四道口路和东升乡集体用地，南至京果

商厦，北至四道口北街 36号院。项目原用途为办公和库房用

地，拟通过拆除新建的方式，更新为高精尖科技创新产业园

区，规划用途为研发设计用地（B23）。项目总用地面积 4.77

公顷，总建筑面积约 11.7 万平方米。项目实施主体为北京四

道口信息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，预计总投资 15.6亿元，资

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。项目已取得城市更新实施方

案联审意见函，目前处于前期手续办理阶段。 

 

项目区位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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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情况 

权属情况 项目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西郊食品冷冻厂，记载用途为办公和库房用地。北京二

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郊食品冷冻厂为首农集团子公司北

京首农大厨房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，实施主体北

京四道口信息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首农集团全资子公

司，按照首农集团《关于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西冷城市更新项

目的批复》（京首农发〔2024〕400 号），原则同意将与西冷

城市更新项目相关的资产及前期工作形成的负债无偿划转

至实施主体。后续相关手续均以北京四道口信息科技产业发

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办理。 

规划情况 衔接街区控制，项目位于创新核心风貌区，所

在区域的主导功能分区为商业商务主导区，项目产业设置符

合规划定位要求。 

设计内容 项目定位为科技创新办公园区，主要包括研

发办公、产业配套及车库等设施，同时补充北下关街道养老、

助残、派出所、消防、再生资源中转站及公园兼容体育设施

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。 

更新方式 项目采用拆除新建的更新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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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

三、政策应用情况 

1.用地功能混合政策 

依据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》，“三、

规划实施阶段，支持地块使用性质兼容”中规定：“在规划

实施阶段，实行性质兼容正负面清单管理和比例管控”；

“商业服务业用地兼容功能的总地上建筑规模不超过地上

总建筑规模的 15%”；“按有偿方式使用土地的建设项目，

按照供地条件、正负面清单和比例管控要求，细化明确兼容

功能及比例，按照主用途确定土地配置方式、使用年限，结

合兼容用途及其建筑规模比例综合确定地价。按划拨方式使

用土地的建设项目，兼容功能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，可由实

施主体统一建设后，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”。 

项目用地性质为研发设计用地（大类为商业服务业用

地），兼容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，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

同时，配建养老、助残、派出所、消防、再生资源中转站、

公园兼容体育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。其中，研发办公部分用

地以有偿方式供应；配套补短板部分用地（机关团体用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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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福利用地、消防用地）以划拨方式供应，由项目实施主

体负责代建，建成后移交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。 

2.土地价款核定缴纳政策 

依据《关于城市更新项目土地价款核定缴纳的若干措

施》，已采取出让方式使用土地的老旧厂房、老旧低效楼宇、

传统商业设施、低效产业园区更新改变用途时（改变商品住

宅的除外），涉及补缴土地价款的项目，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

格的 90%核定土地价款。城市更新项目新增地下空间涉及经

营性用途，位于朝阳区、海淀区、丰台区、石景山区及北京

城市中心时，按照政府土地收益的 80%核定土地价款。项目

涉及地上地下部分可按相应比例核定土地价款。 

四、手续办理情况 

明确项目主体 实施主体北京四道口公司与土地使用权

人二商集团均为首农集团子公司，首农集团明确将项目资产

划转至实施主体，由四道口公司办理后续手续。 

明确规划指标 实施主体编制《海淀区西郊食品冷冻厂

项目城市更新实施方案》，按照法定程序报区政府批准后，明

确规划用地面积、建筑规模、用地性质、建筑高度等规划指

标。 

办理审批手续 项目主体向区住建委申请办理纳入城市

更新项目库。项目主体向区住建委申请办理实施方案联合审

查，区住建委出具城市更新联审意见。项目主体依据城市更

新联审意见，向发改部门申请办理立项手续。项目主体深化

项目设计方案后，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会商意见。项目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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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会商意见落实后，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。 

五、审批流程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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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平区清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基地城市更新项目 

 

一、项目情况 

清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基地项目位于昌平区南口镇

中心区，周边有清华核研院、化工大学等科研产业聚集。项

目原为工业厂区，通过更新利用建设厂房等方式，打造以高

校研发、科研成果转化为核心的产城融合型园区。项目规划

总用地面积约 50公顷，总建筑规模约 45万平方米。项目实

施主体为北京华弘玻璃有限公司，资金来源为实施主体自筹，

投资金额约 70亿元。项目分三期实施，目前一期部分项目已

交付使用，二期、三期处于施工建设阶段。 

  

项目区位示意图   

二、基本情况 

权属情况 项目用地权属为北京市汽车钢圈总厂、北京

保温瓶工业公司、北京华弘玻璃有限公司、北京秦昌玻璃有

限公司四家单位所有。钢圈厂和保温瓶厂用地为划拨工业用

地（M1），华弘玻璃公司和秦昌玻璃公司用地为出让工业用地

（M1）。更新前，钢圈厂及保温瓶厂先行补办出让手续，将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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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工业用地转为出让工业用地。更新过程中，华弘玻璃公司

通过资产收购、资产重组等方式实现产权归集，成为项目用

地的权益主体。 

规划情况 项目所在区域规划功能定位为人文创新、绿

色生态、融合共生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，规划用地性质为工

业研发用地（M4）。 

设计内容 项目产业定位为应用研究型国家重点实验室

基地，主要设置区域流域实验室、绿色低碳化工实验室、柔

性电子实验室等功能，另配建行政办公、文体中心、博物馆、

学生公寓等配套功能。 

更新方式 项目采用“留改拆”相结合的更新方式，以保

留改造为主。对经评估认定的文物本体和体现生产工艺流程

的历史建筑进行了保留，对于无法满足新的生产工艺的建筑

进行拆除，并将相应建设指标优先用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具

有特殊功能需求的新建科研设施。 

  

项目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

三、政策应用情况 

1. 五年过渡期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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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北京市城市更新项目国有建设用地过渡期支持政

策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“项目不改变用地主体，已取得土地使

用权证书，拟发展的产业业态属于国家和本市支持的产业业

态，且须符合国土空间详细规划，按照新的产业业态，须对

原土地用途或土地使用权类型进行变更”等要求，项目拟发

展科创研发产业，应用过渡期政策。 

2. 用地功能混合政策 

依据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》，“三、

规划实施阶段，支持地块使用性质兼容”中规定：“在规划

实施阶段，实行性质兼容正负面清单管理和比例管控”；

“工业研发用地和仓储用地兼容功能的总地上建筑规模不

超过地上总建筑规模的 15%”。项目在工业研发用地（M4）

中，配建了办公用房、接待中心、食堂、学生公寓、博物馆

等，占比约 12%。通过建设用地功能混合提升土地利用效益。 

 

项目规划功能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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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手续办理情况 

明确项目主体 场地原主体四家单位通过资产重组明确

由华弘玻璃公司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（权益主体）。区政府

出具授权文件，同意授权其作为项目主体推进项目实施。《清

华国重昌平基地（清华科学城)项目城市更新实施方案》经区

城工委批准后，由区住建部门发函，明确实施主体、实施路

径和更新适用政策，准许办理立项手续。 

明确规划指标 《昌平区南口镇CP03-0103-0001~0011等

地块规划综合实施方案》按照法定程序报市政府批准后，明

确规划用地面积、建筑规模、用地性质、建筑高度等规划指

标。 

办理审批手续 

项目主体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初审意见，研究具体项目

可行性和规划指标，校核五年过渡期、用地功能混合等政策

适用条件，征求各部门意见并修改完善。 

项目主体依据多规初审意见，向经信部门申请办理备案

手续。 

项目主体深化项目设计方案后，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会

商意见，确定具体项目设计方案以及停车位数量、间距、日

照、交通组织等具体要求。其中，涉及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政

策中，兼容哪些功能，兼容多少，随会商意见明确。 

项目主体按会商意见落实后，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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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批流程示意图 

 

	  



 

 20 

昌平区沙河镇沙河医药健康产业园区项目 

 

一、项目情况 

昌平区沙河镇沙河医药健康产业园区项目 CP01-0401-

0008地块位于昌平区沙河镇，西侧紧邻沙河铁路站，为昌平

区沙河站东部地区城市更新项目（一期）。昌平沙河医药产业

园项目更新实施范围内主要包括沙河二粮库地块老旧厂房，

原用途为仓储，更新为工业用地（M1）。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

1.7 公顷，总建筑规模 3.5 万平方米。项目实施主体为区属

国企北京铭嘉科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，资金来源包括市、区

财政投资、企业自筹、银行贷款，投资金额为 2.4亿元。项

目于 2024 年 4 月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，取得

开工证并实现开工建设。 

 

项目区位示意图 

二、基本情况 

权属情况 项目土地使用权人为北京市昌平区粮食局，

证载用途为仓储，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划拨用地；房屋所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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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为昌平县粮食局，所有权性质为全民，用途为商业。项目

通过保留划拨方式办理转移登记，并由受让人补缴土地出让

金的方式，将资产转移至区属国企北京铭嘉科创开发建设有

限公司，作为主体进行开发建设。 

规划情况 依据《昌平区 CP01-0401、0402 街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（街区层面）（2021 年—2035 年）》，街区功能定位为

京张智造高地，科创水岸家园，该区域规划以产业功能为主

导。 

设计内容 项目定位为沙河高端医疗制造产业园区，结

合企业运营需求，建设研发办公、生产厂房及生活服务配套

等设施。 

更新方式 项目采用拆除与改建的更新方式，对沙河二

粮库地上建筑进行拆除，建造沙河高端医疗制造产业园区。 

  

项目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

三、政策应用情况 

1. 用地功能混合政策 

依据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》，“三、

规划实施阶段，支持地块使用性质兼容”中规定：“在规划

实施阶段，实行性质兼容正负面清单管理和比例管控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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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类工业用地兼容功能的总地上建筑规模不超过地上总

建筑规模的 30%，兼容工业研发以外功能的总地上建筑规模

不超过地上总建筑规模的 15%”。项目在符合产业用地空间

要求的基础上，配建了行政办公、职工宿舍等配套设施，符

合占比不超过 15%的比例要求，通过建设用地功能混合提升

土地利用效益。 

2. 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政策 

项目同时应用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

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的实施意见》等土地二

级市场有关政策，成为全市首例由受让人补缴土地出让金的

案例，有力破解原土地使用权人难以盘活土地资产的困局，

打通“国有资产无偿调拨、补缴土地出让价款”的供地模式，

为城市更新提供土地政策支撑和产业用地要素保障。 

四、手续办理情况 

明确项目主体 项目产权主体为昌平区粮食局，通过保

留划拨方式办理转移登记，将资产转移至区属国企北京铭嘉

科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，作为实施主体进行开发建设。 

明确规划指标 《昌平区沙河镇CP01-0401-0001~0018等

地块规划综合实施方案》及《昌平区沙河站东部地区城市更

新实施方案》按照法定程序报区政府批准后，明确规划用地

面积、建筑规模、用地性质、建筑高度等规划指标。 

办理审批手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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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主体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初审意见，研究具体项目

可行性和规划指标，校核用地功能混合等政策适用条件，征

求各部门意见并修改完善。 

项目主体依据多规初审意见，向发改部门申请办理立项

手续。 

项目主体深化项目设计方案后，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会

商意见，确定具体项目设计方案及具体要求。 

项目主体按会商意见落实后，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
五、审批流程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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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| 建筑更新阶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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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城区美康大厦城市更新项目 

 

一、项目情况 

美康大厦城市更新项目位于东城区龙潭街道，周边以五

六十年代建成的居住区为主。项目原为一座四层老旧办公建

筑，通过更新拟改造为综合型养老设施。项目占地面积约 0.6

公顷，建筑面积约 1.1万平方米，更新改造不改变建筑面积。

项目实施主体为通用技术集团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，资金

来源为企业自筹，投资金额约 8800万元。目前项目已完成城

市更新实施方案联合审查，拟办理施工手续。 

  

项目区位示意图   

二、基本情况 

权属情况 项目物业权利人为中国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，

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，证载用途为办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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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情况 在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街区层

面）（2018年—2035 年）》中，项目位于古都风貌协调区，规

划用地性质为产业用地。 

设计内容 按照《“十四五”时期东城区产业发展规划》

要求，项目聚焦健康产业，拟建设集预防、保健、治疗、康

复、养老等于一体的综合型养老设施。 

更新方式 项目采用内部装修改造的更新方式，仅开展

结构加固、节能保温、消防疏散、外立面装修等改造，并增

设必要的设施设备，不改变建筑面积和高度。 

  

项目改造前与改造意向对比示意图 

三、政策应用情况 

依据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》，“鼓励

各类存量建筑转换为市政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公共安

全设施”，以及“商业、商务金融和娱乐康体等商业服务业用

地中的建筑用途相互转换和商业服务业用途转换为公共服

务用途的，结合城市功能需要和物业权利人意愿确定转换比

例，按照不改变规划用地性质和土地用途管理”。本项目将存

量办公建筑转换为养老设施，养老设施属于公共服务用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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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正面清单管控要求，因此按照不改变规划用地性质和土

地用途管理。 

同时，根据《关于明确社会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

要求的通知》，“内部改造项目是符合正面清单，不增加现状

建筑面积、不改变建筑外轮廓的建设项目”，“该类项目可直

接办理施工许可”。因此，本项目无需办理规划许可，可直接

办理施工许可。 

四、手续办理情况 

明确项目主体。项目物业权利人为中国医药保健品有限

公司，委托通用技术集团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

城市更新实施主体。 

明确更新方式。项目实施主体依据已批准的街区控规，

编制《通用技术集团健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美康大厦项目实

施方案》，明确项目按照不改变建筑面积、不改变规划用地性

质的方式进行更新。 

办理审批手续。 

项目实施主体向区住建委申请办理纳入城市更新项目

库。 

项目实施主体向区住建委申请办理实施方案联合审查。

区政府组织开展实施方案联合审查，研究项目可行性和规划

指标，校核用地功能混合、社会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政

策适用条件，征求住建、规自、发改、民政等部门意见，并

由区住建委出具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。实施主体根据审查意

见，对实施方案进行修改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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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主体依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，向区住建委

申请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。 

五、审批流程示意图 

 

 

 

明确项目主体 由项目物业权利人明确项目
的实施主体

实施方案联合审查区政府 组织开展

项目主体依据施工许可开展
项目施工建设。

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区住建委 办理

项目主体编制《通用技术集团健
康养老产业有限公司美康大厦项

目实施方案》

各部门依据《北京市城市更
新实施方案联合审查管理办
法（试行）》对职责分工内
容进行审查，研究更新适用
政策。

城市更新项目库

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区住建委 办理 明确建筑规模管控、规划建
设、空间利用、园林绿化等
相关要求以及更新适用政策。

区住建委 审查纳入 明确项目实施主体、更新目
标和改造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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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台区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项目 

 

一、项目情况 

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项目位于丰台区大红门街道，南

中轴与凉水河交汇处。项目原为大红门服装商贸城，通过更

新改造，打造以新一代互联网技术、“数字+经济”、国际商务

三大产业为主的文化科技园区。项目用地面积约 5公顷，总

建筑规模约 19万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3.5万平方

米。项目实施主体为南中轴（北京）国际文化科技发展有限

公司，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，投资金额约 5.6亿元。项目分

两期实施，目前均已完成施工，进入运营阶段。 

 

项目区位示意图   

二、基本情况 

权属情况 项目用地权利主体为北京鑫福海工贸集团，

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，证载用途为商业用地。本次更新中，

经丰台区人民政府授权，南中轴（北京）国际文化科技发展

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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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情况 在《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地区 FT00-0504、0505、

0513~0516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街区层面）》中，项目用地

所在区域的主导功能分区为商业商务主导区。项目编制《南

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项目实施方案》，规划用途为商业服务

业设施用地。 

设计内容 项目依据大红门地区转型发展要求，主要围

绕元宇宙、数字经济、国际商务三大产业及配套商业，建设

国际一流的数字经济高端产业园区，建设内容包括产业办公、

配套商业、专家公寓、地下停车等。 

更新方式 项目采用“留改拆”相结合的更新方式，以保

留改造为主。为满足新型园区发展需要，项目统筹拆除了约 

4万平方米的违法建设，保留部分通过结构加固和机电更新，

增加室内中庭、室外屋顶花园等公共空间，打造集产业办公、

商业配套、人才公寓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高品质园区。 

  

项目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

三、政策应用情况 

依据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》，“允许

商业、商务金融和娱乐康体等商业服务业用地中的建筑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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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转换”以及“商业、商务金融和娱乐康体等商业服务业

用地中的建筑用途相互转换和商业服务业用途转换为公共

服务用途的，结合城市功能需要和物业权利人意愿确定转换

比例，按照不改变规划用地性质和土地用途管理”。本项目将

原大红门服装商贸城（大型专业批发兼零售市场）更新改造

为高品质园区，增加产业办公、服务配套、人才公寓等功能，

符合存量建筑用途转换符合正面清单，按照不改变规划用地

性质和土地用途管理。 

 

 

项目规划功能示意图 

四、手续办理情况 

明确项目主体。项目用地权利主体为北京鑫福海工贸集

团，经区人民政府批准，授权南中轴（北京）国际文化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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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和运营主体，据此办理项目有关手

续。 

明确规划指标。项目实施主体依据已批准的《北京丰台

区大红门地区 FT00-0504、0505、0513~0516 街区控制性详细

规划（街区层面）》，编制《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项目实施

方案》，明确项目范围、用地性质、建设内容、用地面积、建

筑规模、建筑高度等信息。 

办理审批手续。 

项目实施主体向区住建委申请办理实施方案联合审查。

区政府组织开展实施方案联合审查，研究项目可行性和规划

指标，校核用地功能混合等城市更新政策适用条件，征求住

建、规自、发改、园林等部门意见，并形成区政府专题会会

议纪要。实施主体依据会议纪要，对实施方案进行修改完善。 

项目实施主体依据经区政府专题会审议通过的《南中轴

国际文化科技园项目实施方案》会议纪要，向区发改部门申

请办理立项备案手续。 

项目实施主体编制项目深化设计方案，通过建设项目多

规合一协同平台申报，向区规自分局申请办理会商意见。 

项目实施主体按会商意见落实后，向规自分局申请办

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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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批流程示意图 

 

 

 

明确项目主体
区政府授权明确由南中轴（北京）国
际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
的实施主体，据此办理项目有关手续。

区政府
授权

项目主体编制《南中轴国际文
化科技园项目实施方案》

衔接上位规划，《大红门地区街区控
规》对地块用地性质、建筑高度等指
标进行了明确。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确定项目
建设单位（权益主体）、建设位置、
规模等信息。

“多规合一”会商
确定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，包括建
筑面积、地上地下层数、建筑高度、
使用功能。

立项/备案手续 明确项目建设单位、建设规模及内容、
投资金额、合规性等内容。区发改部门 办理

规自分局 办理

规自分局
办理

实施方案联合审查
住建、规自、发改、园林等各部门对
方案内容进行审查，研究项目可行性
并明确更新适用政策，并形成区政府
专题会会议纪要。

区政府 组织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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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平区回龙观街道托育中心城市更新项目 

 

一、项目情况 

回龙观街道托育中心城市更新项目位于昌平区回龙观

街道融泽嘉园中路 12号院。项目原为闲置密闭式清洁站，由

于居民托育需求迫切，拟通过更新改造为普惠型社区托育中

心。项目占地面积约 0.1公顷，规划建筑面积约 600 平方米。

项目实施主体为回龙观街道办事处，资金来源为政府财政，

投资金额约 650万元。目前项目已完成施工，处于竣工验收

阶段。 

 

项目区位示意图 

二、基本情况 

权属情况 本项目融泽家园密闭式清洁站产权主体为北

京华融金晖置业有限公司（后更名为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

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），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。该公司于 2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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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，2014 年建成后移交回龙

观镇环境卫生管理中心。现项目权属主体为回龙观街道。 

规划情况 项目所在街区已编制街区控规《北京昌平区

回龙观、天通苑地区 CP02-0101~0602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
（街区层面）（2020 年—2035 年）》，本项目所在区域的主导

功能分区为居住主导区。 

设计内容 回龙观街道新生儿数量较多，双职工家庭托

育需求迫切。本项目结合民意需求，定位为综合性婴幼儿照

护服务指导中心，解决 0-3岁幼儿的照护需求，织补托育领

域民生服务设施短板，探索社区公建民营普惠托育设施的新

理念。 

更新方式 项目采用改扩建的更新方式，在保留原两层

建筑的基础上，开展了结构加固、节能保温、室内装修、增

设外挂消防楼梯、侧面和顶部开窗、局部加层等改造。增加

建筑面积约 200 平方米，增加建筑高度约 2.6米。 

  

项目改造前与改造意向对比示意图 

三、政策应用情况 

依据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》，“鼓励

各类存量建筑转换为市政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公共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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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设施”，以及“建筑用途转换优先保障本区域民生需要和产

业可持续发展，合理确定用途转换比例”。本项目基于民生需

求，充分利用现状合法房屋，在确保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

基础上，改造建设综合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，符合功

能转换引导要求。 

 

项目规划功能示意图 

四、手续办理情况 

明确项目主体。2023 年街道向区城管委发函征询更新改

造意见，区城管委回函明确放弃清洁站的未来使用权和产权，

支持本项目通过城市更新进行改造，产权登记办理到回龙观

街道名下。区政府组织召开回龙观街道托育中心项目推进会，

会议确定由街道为项目主体，负责项目立项、实施及作为产

权单位办理产权登记等相关手续。 

居民意见征集工作。融泽家园密闭式清洁站为融一、融

二、融三社区的配套用房，项目改造前由回龙观街道开展民

意调查。根据《物业管理条例》，居民代表投票同意人数超总

人数 2/3，满足要求。项目设计方案公示期间，居民无意见。 

明确规划指标。项目实施主体依据已批准的街区控规，

编制《昌平区回龙观街道托育中心项目规划综合实施方案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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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区政府批准后，确定规划用地面积、建筑规模、用地性质、

建筑高度等规划指标。 

办理审批手续 

项目主体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初审意见。分局研究具体

项目可行性和规划指标，校核用地功能混合等政策适用条件，

征求各部门意见并修改完善。 

项目主体依据多规初审意见，向发改部门申请办理立项

手续。 

项目主体深化项目设计方案后，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会

商意见，确定具体项目改造设计方案。 

项目主体按会商意见落实后，向规自分局申请办理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
五、审批流程示意图 

 

明确项目主体 街道商区城管委，确定街道
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

项目主体编制《昌平区回龙观街道托
育中心项目规划综合实施方案》

区
政
府

批准报区政府批准，确定规划指标
（用地面积、建筑规模、用地
性质、建筑高度等指标）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项目实施主体依据规划许可，
在取得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后，
办理施工许可。

“多规合一”会商 确定项目设计方案及交通、
市政等具体要求。

立项手续 依据初审意见向区发改部门
申请办理立项手续

“多规合一”初审 研究项目可行性，确定用地
及建筑指标。

发改部门

规自分局 办理

办理

规自分局 办理

规自分局
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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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义区北小营镇怡生园会议中心综合楼城市更新项目 

 

一、项目情况 

怡生园会议中心综合楼城市更新项目位于顺义新城北

小营组团 SY00-6501 街区西部，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北侧。项

目原为一座三层老旧办公建筑，拟通过更新改造为酒店及会

议功能。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20公顷，规划总建筑面积约

3000 平方米。项目实施主体为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怡生园

分公司，资金来源为实施主体自筹，投资金额约 1000万元。

目前项目已办理施工许可，开始施工建设，预计于 2025 年 10

月竣工投入使用。 

  

项目区位示意图 

二、基本情况 

权属情况 项目用地权利人为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怡

生园分公司，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出让，证载用途为商业

服务业。 

规划情况 项目所在区域规划功能定位为推进产城融合，

引导职住平衡，打造智慧化、科技化的新城组团，重点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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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交通、文创旅游。项目用地所在区域的主导功能分区为

商业商务主导区。 

设计内容 项目产业定位为综合型会议中心、企业教育

培训平台，本次更新主要为增补客房服务功能。 

更新方式 项目采用装修改造的更新方式，仅通过内部

装修补充酒店服务功能，不改变主体结构及建筑规模。 

 

项目改造前与改造意向对比示意图 

三、政策应用情况 

依据《北京市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使用指导意见》，“允许

商业、商务金融和娱乐康体等商业服务业用地中的建筑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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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转换”，本项目原办公楼已长期闲置，为提高存量空间

使用效率，提高区域产业承载力，将存量办公功能转换为酒

店及会议功能，符合功能转换要求，因此按照不改变规划用

地性质和土地用途管理。 

 

项目规划功能示意图 

四、手续办理情况 

项目主体。项目产权主体和实施主体为同一主体，均为

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怡生园分公司，为产权主体自主更新。 

明确更新方式。项目实施主体依据《顺义区北小营镇怡

生园会议中心综合楼城市更新实施方案》，明确项目按照不

改变建筑面积、不改变规划用地性质的方式进行更新。 

办理审批手续。 

项目主体向区住建委申请办理纳入城市更新项目库。 

项目主体向区住建委申请办理实施方案联合审查。区政

府组织开展实施方案联合审查，研究项目可行性和规划指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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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核用地功能混合等政策适用条件，征求住建、发改、规自

等部门意见，并由区住建委出具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。项目

主体根据审查意见，对实施方案进行修改完善。 

项目主体依据项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，向区住建委

申请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，目前正在进行开工建设。 

五、审批流程示意图 

 

 

 

明确项目主体 由项目物业权利人明确项目
的实施主体

项目实施主体依据施工许可开
展项目施工建设。

建设工程施工许可

立项/备案手续
明确项目建设单位、建设规
模及内容、投资金额、合规
性等内容。

实施方案联合审查

区发改部门

区政府 组织开展

办理

区住建委 办理

项目主体编制《顺义区北小营
镇怡生园会议中心综合楼城市

更新实施方案》

各部门依据《北京市城市更
新实施方案联合审查管理办
法（试行）》对职责分工内
容进行审查，并明确更新适
用政策。

纳入城市更新项目库

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意见区住建委 办理 明确项目建筑规模、土地使
用用途、更新改造、手续办
理等相关要求。

区住建委 申请 研究项目可行性，有明确的
更新目标和项目主体。


